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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教職員工參與進修與研習，以充實本職學能，提升教育品質，而訂定本辦法。 
第二條 教職員工參與進修與研習，須與其本職工作或專業發展有關。其方式如左：
1． [bookmark: _GoBack]參加研習、實習、考察。
2． 進修學分、學位。
3． 其他由教育部認可之進修與研究。
      前項所稱本職工作或專業發展係指教學與訓輔、課程與教材發展、教學評鑑、學校行政、教育研究等專業與專門知能。
第三條 學校基於教學或業務發展需要，得薦送、指派或同意教職員工參加在職進修。進修時間以寒假、暑假、夜間、週末或其他不影響教學或行政工作之時間為原則，必要時由學校給予教學與行政上之配合。
第四條 學校薦送、指派或同意教職員工參加各項進修、研究，應考慮學校發展需要及人員調配狀況，以免影響教學及行政工作。
第五條 教職員工未經事先報准而自行參加進修者，不得以進修為由推拒學校交付之任何教學及行政工作。
第六條 教職員工須服務滿一年以上者始得進修學分或學位。同一專業類科教師於同一時間進學分或學位之人數，以該類科教師總人數三分之一為上限。
第七條 教師在職期間每一學年須至少進修或參加研習十八小時或一學分。
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呈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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